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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及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为：320,842,253 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14.01 元

/股，已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新增股份

上市首日为 2018 年 12 月 28 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

设涨跌幅限制。 

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深交所网站

（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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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恒逸石化、上市公司、

本公司、公司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逸鹏 指 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 

太仓逸枫 指 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 

双兔新材料 指 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 

恒逸集团 指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兴惠化纤 指 兴惠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富丽达集团 指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恒逸石化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恒逸集团持有的嘉兴逸鹏

100%股权和太仓逸枫 100%股权及兴惠化纤和富丽达集团持有

的双兔新材料 100%股权，并向不超过十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标的公司 指 嘉兴逸鹏、太仓逸枫和双兔新材料 

标的资产 指 
嘉兴逸鹏 100%股权、太仓逸枫 100%股权和双兔新材料 100%

股权 

报告书、重组报告书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 

中信证券、独立财务

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指 

恒逸石化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 
指 

恒逸石化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会计师、瑞华、瑞华

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中联、中

联评估师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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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律师 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评估基准日 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审计基准日 指 2018 年 6 月 30 日 

过渡期 指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的期限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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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ENGYI PETROCHEMICAL CO., LTD. 

注册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海大道西16号海富大厦第七层G号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3栋 

法定代表人 方贤水 

成立日期 1990年5月8日 

注册资本 2,307,794,106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联系电话 0571-83871991 

联系传真 0571-83871992 

经营范围 

对石化行业、房地产业的投资，有色金属、建筑材料（不含木材）、机电产

品及配件，货运代理（不含道路客货运服务），经营本企业及本企业成员自

产产品和生产、科研所需的原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和限制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A 股上市信息 

上市地：深交所 

上市日期：1997 年 3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二、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修订）》、《股份转让协议（修订）》，本次

交易方案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股份转让两部分构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股份转

让同时生效、互为前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股份转让中任何一项因未获批准或其

他原因致使无法履行完毕的，另一项将自动终止履行，已经履行完毕的部分应当无

条件恢复原状。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股份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00 元，本次发行的股份均在深交所上市。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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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恒逸集团、富

丽达集团和兴惠化纤。 

3、发行股份的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

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应当说明市场参考价的选择依据。前款所称交易均

价的计算方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

告日前若干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即 2018 年 4 月 3 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前 60 个交易

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90%（元/股） 

前20个交易日 19.8048 17.8243 

前60个交易日 18.5567 16.7011 

前120个交易日 17.9239 16.1315 

经本次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并兼顾上市公司及各交易对方利益，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

价，最终确定为 19.81 元/股。2018 年 5 月 15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每 10 股派发 2 元现金并转增 4 股的权益分派方案，并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进行除权除息，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14.01

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内，若上市公司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应该按照相关交易规则进行调整。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具体计算公式为：上市公司向交易对

方中任意一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交易价格×交易对方各自在标的资产中的持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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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发行股份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合计为 44.95 亿元，按照发行价格 14.01 元/

股计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向恒逸集团、富丽达集团及兴惠化纤等 3 名交易对

方合计发行股份 320,842,253 股（各交易对方获得的股份数量如计算后出现尾数，

则去掉尾数直接取整），占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21%（不含配套融资发行

股份数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有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5、股份锁定情况 

恒逸集团承诺其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在遵守前项限售期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

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格，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格的，恒逸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

自动延长 6 个月。 

同时，恒逸集团承诺对于其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之日前已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在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 个月的限制，但应当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交易对方恒逸集团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已符合《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关于“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

购公司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的相关规定。 

富丽达集团及兴惠化纤承诺新增股份按照如下方式予以锁定及解锁： 

（1）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新增股份即予以全部锁定，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

届满 12 个月后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约定的利润补偿期间第一年应补偿

股份数确定后（以较晚满足日期为准），新增股份 33.33%的部分扣除根据《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利润补偿义务应补偿股份数后的剩余部分可解除限售； 

（2）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届满 24 个月后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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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补偿期间第二年应补偿股份数确定后（以较晚满足日期为准），新增股份

33.33%的部分扣除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利润补偿义务应补偿股份

数后的剩余部分可解除限售； 

（3）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届满 36 个月后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约定

的利润补偿期间第三年应补偿股份数（包含减值测试后应补偿股份数）确定后，

新增股份剩余部分扣除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利润补偿义务（包括

基于减值测试的利润补偿义务）应补偿股份数后的剩余部分可解除限售。 

股份锁定期限内，因上市公司在发行结束后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事项而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将同样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承诺。 

若关于上述新增股份之锁定期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

符，交易对方同意届时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交易对方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

查结论明确之前，本次交易的各交易对方将暂停转让新增股份。 

6、过渡期期间损益安排 

过渡期内，标的公司所产生的收入和利润由上市公司享有；若标的公司在过

渡期内产生亏损的，则在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 15 个工作日内，由交易对方按

其原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向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7、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8、业绩承诺及补偿 

（1）利润补偿期间 

恒逸集团、富丽达集团及兴惠化纤作为补偿方对恒逸石化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以恒逸石化公告的实施完成公告为准）当年起

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即：如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2018 年度实施完毕，

补偿方对恒逸石化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如

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2019 年度实施完毕，补偿方对恒逸石化承诺的利润



11 

 

补偿期间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以此类推。 

（2）保证责任及盈利预测与承诺 

恒逸集团承诺嘉兴逸鹏及太仓逸枫于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三个

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合并

报表范围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标的公司的净利润，下同）合计分别不低

于 22,800 万元、25,600 万元、26,000 万元；富丽达集团及兴惠化纤承诺双兔新

材料于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1,500 万元、22,500 万元、24,000 万元。 

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能在 2018 年度实施完毕，则补偿方的利润补偿

期间及承诺净利润数作相应调整，届时依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由各方另行

签署补充协议。 

如标的公司运用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所投资项目对当年标的公司业绩

损益产生影响且能单独核算，则在对标的公司各年承诺业绩进行考核时将剔除所

投资项目对标的公司损益造成的影响；如在后续生产经营中，标的公司运用非公

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损益金额无法进行准确合理的拆分，则在对

标的公司各年承诺业绩进行考核时根据当年募集资金使用金额，按照同期人民银

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成本（影响当年损益的部分）对当年实现业绩

进行相应调整。 

补偿方向恒逸石化保证，利润补偿期间标的公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实际净利润累计数，不低于根据协议约定确定的标的公司同期的承诺净利润累

计数。 

如果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未达到本协议的规定，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则恒逸石化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10 日内，

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方，利润差额（任一会计年度标的公司截至当年期末承诺净

利润累计数与截至当年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之间的差额部分）由补偿方以恒逸

石化股份方式补偿，不足部分由补偿方以现金方式补偿。 

（3）利润补偿实施 

① 利润补偿期间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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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股份补偿数量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

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在计算任一会计年度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时，若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小于零，

则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

予以确定。 

② 利润补偿期结束后的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利润补偿期限届满时，恒逸石化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根据《资产减值测试报告》，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交易作价>补

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则减值差额由补偿方以股份方式补偿，

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

格－补偿期间已补偿股份总数； 

上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的初始作价减去标的资产的利润补偿期限届满

日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标的公司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

影响。 

③ 补偿股份数量的调整 

若利润补偿期内恒逸石化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送股而导致补偿方持

有的恒逸石化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应补偿股份数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恒逸石化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的部分补偿方应作相

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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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协议计算出的应补偿股份数应取整数，如非整数的，则计算结果不足

1 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 

如因下列原因导致利润补偿期间内标的公司实现的实际净利润累计数小于

同期承诺净利润累计数，协议双方可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对约定的补偿股份数

量予以调整：发生签署协议时所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任何客观事实，

包括水灾、自然火灾、旱灾、台风、地震及其它自然灾害、交通意外、罢工、骚

动、暴乱及战争。 

④ 利润补偿方式 

股份补偿方式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即由恒逸石化回购补偿方所持有的等

同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的恒逸石化股份，该部分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

分配的权利。恒逸石化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 40 个工作日

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补偿方应补偿的股份并注销的相关方案。 

在恒逸石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股份回购议案后，恒逸石化将以人民币 1.00

元的总价定向回购当年应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且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

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恒逸石化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10 个工

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补偿方。补偿方有义务协助恒逸石化尽快办理该

等股份的回购、注销事宜。 

在恒逸石化股东大会通过上述定向回购股份的议案后 30 日内，由上市公司

办理相关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补偿方有义务协助上市公司尽快办理该等股份

的回购、注销事宜。若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恒逸石化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

而无法实施的，则恒逸石化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

偿方实施无偿赠与方案。补偿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向上

市公司上述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补偿方之外的其他股东无偿赠与

股份，无偿赠与的股份总数的确定标准为：使除补偿方以外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对上市公司的合计持股比例，在无偿送股完成后达到与回购股份注销方案实施情

况下所达到的持股比例相同。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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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无偿赠与的股份总数； 

X：上述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上市公司总股本； 

A、X-A：上述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补偿方持股数、除补偿方以外的上市公

司其他股东持股数； 

B：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计算的补偿方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每名被补偿对象将按其在上述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占所有被补偿对象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获得股份补偿。 

如股份补偿数额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由补偿方在股份补偿的同时，向恒

逸石化进行现金补偿，应补偿现金数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已补偿股

份数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种类及面值 

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 A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 1 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

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

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合格机构投资者

和自然人投资者等。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管理的 2 只以上基金认购本次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

自有资金认购。 

3、发行价格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恒逸石化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

为询价发行，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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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则对前述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 

在前述发行底价的基础上，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4、发行股份的数量 

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非公开的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

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且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量不超

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20%。 

5、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费用及相关税费后的具体用途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1 
年产 50 万吨差别化功能性纤维提升

改造项目 
嘉兴逸鹏 98,500 不超过 93,500 

2 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 嘉兴逸鹏 28,170 不超过 28,170 

3 差别化纤维节能降耗提升改造项目 嘉兴逸鹏 8,500 不超过 8,500 

4 
年产 25 万吨环保功能性纤维升级改

造项目（二期） 
太仓逸枫 145,000 不超过 141,500 

5 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 太仓逸枫 20,500 不超过 20,500 

合计 300,670 不超过 292,170 

募集资金到位前，嘉兴逸鹏和太仓逸枫将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

到位后将用于支付项目剩余款项、置换先行投入的自筹资金。如本次实际募集资

金少于项目所需资金，不足部分由上市公司自筹解决。 

6、募集配套资金所涉股份的锁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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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股份锁定期限内，其

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增加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若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长于上述锁定期，则根

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7、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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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 

1、因上市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上市公司申请，上市公司股

票于2018年1月5日起开始停牌。 

2、本次交易方案已经过上市公司2018年3月13日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2018年4月2日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8年5月4日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 

3、2018年5月21日，上市公司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交易相关方案。 

（二）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1、2018 年 3 月 12 日，交易对方恒逸集团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2、2018 年 3 月 12 日，交易对方富丽达集团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3、2018年3月12日，交易对方兴惠化纤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方案。 

（三）反垄断审查 

2018 年 5 月 31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

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初审函[2018]第 37 号），对恒逸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从即日起

可以实施集中。 

（四）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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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向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937 号），核准本次交易。 

三、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恒逸石化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320,842,253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

为 320,842,253 股），非公开发行后恒逸石化股份数量为 2,627,957,359 股。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五、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320,842,253 股。 

六、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

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即 2018 年 4 月 3 日）。经本次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并兼顾上市公司及

各交易对方利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最终确定为 19.81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2018 年 5 月 15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每 10 股派发 2 元现金并转增 4 股的权益分派方案，

并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进行除权除息，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相应调

整为 14.01 元/股。 

七、资产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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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 2018 年 11 月 29 日，双兔新材料 100%股权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江东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社

会统一信用代码：91330100566050736P），相应的股权持有人已经变更为恒逸石

化。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 日，嘉兴逸鹏 100%股权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嘉兴市秀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社会统

一信用代码：91330411MA28BLMY30），相应的股权持有人已经变更为恒逸石化。 

截至 2018 年 12 月 6 日，太仓逸枫 100%股权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社会统一信用

代码：91320585MA1P1GPBXM），相应的股权持有人已经变更为恒逸石化。 

2018 年 12 月 6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恒逸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8]01090002 号）（以下简称“《验资报

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恒逸石化原注册资本（股本总额）为 2,307,115,106.00

元，本次新增股本 320,842,253.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2,627,957,359.00 元、

股本 2,627,957,359.00 元。 

（二）过渡期间损益的处理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由恒逸石化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过渡期间补充审计，并将该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

报告作为各方确认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之依据。过渡期内，标的公司

所产生的收入和利润由上市公司享有；若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亏损的，则在

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 15 个工作日内，由交易对方按其原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

比例向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本次交易中，双兔新材料 100%股权的资产交割日为 2018 年 11 月 29 日，嘉

兴逸鹏 100%股权的资产交割日为 2018 年 12 月 3 日，太仓逸枫 100%股权的资

产交割日为 2018 年 12 月 6 日。根据各标的公司未审报表，过渡期内，双兔新材

料盈利 19,433 万元，嘉兴逸鹏和太仓逸枫合计盈利 20,516 万元，预计交易对方

不存在因过渡期损益需要向上市公司补偿的情况，过渡期所产生之盈利由恒逸石

化享有。 



20 

 

公司将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为本

次交易交割审计的基准日对三家标的公司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标的公司过渡期间

的损益情况以专项审计报告为准。公司承诺将于 2019 年一季度内完成专项审计

工作并披露专项审计报告。 

八、发行对象情况 

1、恒逸集团 

公司名称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1994 年 10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1994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9 年 10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5,18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邱建林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项漾村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60 号南岸明珠大厦 3 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143586141L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生产：纺织原料及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化学危险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及配件；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和生产、科研所需的原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恒逸集团承诺其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在遵守前项限售期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

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格，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格的，恒逸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

自动延长 6 个月。 

2、富丽达集团 

公司名称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1996 年 11 月 5 日 

营业期限 1996 年 11 月 5 日至 2056 年 11 月 4 日 

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戚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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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第二农垦场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杭州大江东临江高新区长风路 399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1435290919 

经营范围 

棉织品，化纤织品，丝绸织品的印染整理。经销：轻纺原料，针纺织

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限外）；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纺织及原辅材料技术研制、开发、引进、推

广及转让；纺织服装及鞋帽制作；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

材料销售；实业投资；企业资产管理。 

富丽达集团承诺新增股份按照如下方式予以锁定及解锁： 

（1）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新增股份即予以全部锁定，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

届满 12 个月后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约定的利润补偿期间第一年应补偿

股份数确定后（以较晚满足日期为准），新增股份 33.33%的部分扣除根据《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利润补偿义务应补偿股份数后的剩余部分可解除限售； 

（2）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届满 24 个月后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约定

的利润补偿期间第二年应补偿股份数确定后（以较晚满足日期为准），新增股份

33.33%的部分扣除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利润补偿义务应补偿股份

数后的剩余部分可解除限售； 

（3）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届满 36 个月后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约定

的利润补偿期间第三年应补偿股份数（包含减值测试后应补偿股份数）确定后，

新增股份剩余部分扣除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利润补偿义务（包括

基于减值测试的利润补偿义务）应补偿股份数后的剩余部分可解除限售。 

3、兴惠化纤 

公司名称 兴惠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1996 年 1 月 31 日 

营业期限 1996 年 1 月 31 日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项兴富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吟龙村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吟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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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255697604H 

经营范围 

化纤布织造，化纤加弹。经销：化纤原料，轻纺产品；实业投资；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兴惠化纤承诺新增股份按照如下方式予以锁定及解锁： 

（1）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新增股份即予以全部锁定，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

届满 12 个月后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约定的利润补偿期间第一年应补偿

股份数确定后（以较晚满足日期为准），新增股份 33.33%的部分扣除根据《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利润补偿义务应补偿股份数后的剩余部分可解除限售； 

（2）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届满 24 个月后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约定

的利润补偿期间第二年应补偿股份数确定后（以较晚满足日期为准），新增股份

33.33%的部分扣除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利润补偿义务应补偿股份

数后的剩余部分可解除限售； 

（3）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届满 36 个月后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约定

的利润补偿期间第三年应补偿股份数（包含减值测试后应补偿股份数）确定后，

新增股份剩余部分扣除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利润补偿义务（包括

基于减值测试的利润补偿义务）应补偿股份数后的剩余部分可解除限售。 

九、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

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涉及的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程序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及结算公司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交易资产交割、

过户过程中以及新增股份发行、登记过程中，未发生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

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本次交易前后，不存在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对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正在正常

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承诺各方均在正常履行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

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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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重大障碍，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十、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重组的法律顾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重组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交易各方有权

按照该等批准和授权实施本次重组；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股权过户手

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已办理了验资、登记手续，其程序及

结果合法、有效；恒逸石化已就本次重组事宜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恒逸石化完成本次重组相关的后续事项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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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数量 

本公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恒逸石化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320,842,253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

为 320,842,253 股），非公开发行后恒逸石化股份数量为 2,627,957,359 股。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证券代码：000703 

上市地点：深交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首日为 2018 年 12 月 28 日。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在上市首日仍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恒逸集团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在遵

守前项限售期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格，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格

的，恒逸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富丽达集团和兴惠化纤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 12 个月内不

得转让。前述期限届满后，根据标的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利润承诺

实现情况分批解禁其所获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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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股份变动及新增股份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截至2018年11月30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恒逸集团 996,089,311 43.17% 

2 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 197,183,098 8.55% 

3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恒逸石

化第三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8,988,495 3.86% 

4 
南华基金－浙商银行－南华基金鑫华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73,022,284 3.17% 

5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五矿信托－优质精选上

市公司投资 2 号单一资金信托 
63,211,911 2.74% 

6 
汇安基金－浙商银行－汇安基金－湖畔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40,000,098 1.73% 

7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托·天启【2017】

299 号恒逸石化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8,937,177 1.69% 

8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泓景 16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4,305,349 1.05% 

9 养生堂有限公司 22,183,510 0.96% 

10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爱建智赢－宁宁 1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2,166,785 0.96% 

合计 1,566,088,018 67.88%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恒逸集团 1,166,681,744 44.40% 

2 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 197,183,098 7.50% 

3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恒逸石

化第三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8,988,495 3.39% 

4 富丽达集团 75,124,910 2.86% 

5 兴惠化纤 75,124,910 2.86% 

6 
南华基金－浙商银行－南华基金鑫华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73,022,284 2.78% 

7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五矿信托－优质精选上

市公司投资 2 号单一资金信托 
63,211,911 2.41% 

8 
汇安基金－浙商银行－汇安基金－湖畔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40,000,098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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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9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托·天启【2017】

299 号恒逸石化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8,937,177 1.48% 

1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泓景 16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4,305,349 0.92% 

合计 1,842,579,976 70.11% 

二、股份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2018.11.30）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3,519,500 1.45% 320,842,253 354,361,753 13.48% 

1、国家持股 0 0 0 0 0 

2、国有法人持股 0 0 0 0 0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0 0 320,842,253 320,842,253 12.21% 

4、境内自然人持股 33,519,500 1.45% 0.00 33,519,500 1.28% 

5、境外法人持股 0 0 0 0 0 

6、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 0 0 0 

7、基金、理财产品等 0 0 0 0 0 

8、其他 0 0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273,595,606 98.55% 0 2,273,595,606 86.52% 

1、国家持股 0 0 0 0 0 

2、国有法人持股 26,715,976 1.16% 0 26,715,976 1.02%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259,178,424 54.58% 0 1,259,178,424 47.91% 

4、境内自然人持股 326,121,359 14.14% 0 326,121,359 12.41% 

5、境外法人持股 10,733,819 0.47% 0 10,733,819 0.41% 

6、境外自然人持股 1,120,651 0.05% 0 1,120,651 0.04% 

7、基金、理财产品等 649,709,148 28.16% 0 649,709,148 24.72% 

8、其他 16,229 0.00% 0 16,229 0.00% 

三、股份总数 2,307,115,106 100.00% 320,842,253 2,627,957,359 100.00%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及新增股份上市事宜中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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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持股情况的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股份变动前持股

数量（股） 

股份变动数 

（股） 

股份变动后持股

数量（股） 

方贤水 董事长 3,675,000 0 3,675,000 

邱奕博 副董事长、副总裁 1,050,000 0 1,050,000 

楼翔 董事、总裁 4,410,000 0 4,410,000 

倪德锋 董事 4,655,000 0 4,655,000 

王松林 董事、常务副总裁 4,445,000 0 4,445,000 

陈连财 董事、副总裁 2,800,000 0 2,800,000 

杨柏樟 独立董事 0 0 0 

杨柳勇 独立董事 0 0 0 

陈三联 独立董事 0 0 0 

王铁铭 监事 0 0 0 

龚艳红 监事 0 0 0 

李岳 监事 0 0 0 

朱军民 副总裁 2,625,000 0 2,625,000 

楼剑常 副总裁 0 0 0 

朱菊珍 财务总监 1,470,000 0 1,470,000 

郑新刚 董事会秘书 2,240,000 0 2,240,000 

四、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瑞华对于标的资产出具的瑞华审字 [2018]01970260 号、瑞华审字

[2018]01970259号和瑞华审字[2018]01970261号审计报告及对上市公司出具的瑞

华阅字[2018]01090002 号备考审阅报告，假设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双兔新材料的框

架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嘉兴逸鹏、太仓逸枫在成立时已经存在，且持续至备考

财务报表之资产负债表日，交易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分析如下： 

（一）财务状况分析 

根据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资产负债表及按本次交易完成后架构编制的

最近一年及一期上市公司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财务

状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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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8-06-30 2017-12-31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流动资产合计 1,329,489.32 1,482,162.63 1,110,200.09  1,272,969.86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44,612.69 3,351,266.26 2,215,681.99  2,713,957.14 

资产总计 4,174,102.01 4,833,428.89 3,325,882.08  3,986,926.99 

流动负债合计 2,093,823.08 2,225,666.87 1,696,486.64  1,835,450.30 

非流动负债合计 346,325.58 448,198.65 45,231.23  163,331.33 

负债总计 2,440,148.66 2,673,865.52 1,741,717.87  1,998,781.62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94,183.26 1,719,793.27 1,195,677.34  1,599,658.50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嘉兴逸鹏、太仓逸枫、双兔新材料 100%股权，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规模 3,325,882.08 万元增长至 3,986,926.99 万元，增幅

19.8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自 1,195,677.34 万元增长至 1,599,658.50

万元，增幅 33.79%。 

1、交易后资产结构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08,495.88  442,460.35 516,109.88  450,708.19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9,219.45  9,018.47 1,654.10  1,654.10 

衍生金融资产 563.04  563.04 -  -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251,689.83  240,356.73 242,892.66  248,669.84 

预付款项 200,679.48  193,776.13 125,417.75  111,062.10 

应收股利 - 12,717.18  - 

其他应收款 25,468.25  12,147.27 2,230.11  2,136.33 

存货 351,465.95  299,188.30 238,682.95  192,315.77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 - 7,884.00  - 

其他流动资产 134,580.75  119,261.85 138,098.42  103,653.76 

流动资产合计 1,482,162.63  1,329,489.32 1,272,969.86  1,110,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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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6,459.55  6,459.55 4,414.14  4,414.14 

长期股权投资 699,611.62  699,611.62 660,034.89  660,946.57 

固定资产 1,209,133.38  858,116.13 1,133,509.83  777,082.95 

在建工程 817,570.20  770,551.42 522,368.21  480,723.88 

工程物资 - 34,997.02  28,317.02 

无形资产 95,601.16  51,306.87 69,977.39  25,066.47 

商誉 69,149.18  - 69,149.18  - 

长期待摊费用 2,179.00  1,632.63 1,842.64  1,243.79 

递延所得税资产 7,124.25  5,892.40 18,716.56  14,725.82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4,437.92  416,045.06 233,944.31  224,073.03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51,266.26  2,844,612.69 2,713,957.14  2,216,593.67 

资产总计 4,833,428.89  4,174,102.01 3,986,926.99  3,326,793.76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资产由 1,110,200.09 万元增

长至 1,272,969.86 万元，增幅 14.66%，主要是交易完成后，公司业务规模增大，

货币资金、存货等经营业务相关的流动资产增长所致；公司非流动资产由

2,216,593.67 万元增长至 2,713,957.14 万元，增幅 22.44%，主要是由于固定资产

和商誉增加所致，其中商誉为本次上市公司收购双兔新材料交易所形成。 

2、交易后负债结构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330,764.23 1,302,771.66 1,022,191.22 1,001,547.7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 - 5,776.71 5,776.71 

衍生金融负债 1,363.78 1,363.78 8,889.07 8,889.0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60,664.23 634,042.25 611,183.81 553,391.28 

预收款项 99,549.79 72,987.26 52,524.60 34,977.14 

应付职工薪酬 7,300.67 4,638.68 9,745.57 5,7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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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应交税费 15,542.97 13,108.73 22,378.42 19,332.54 

应付利息  6,094.56  1,595.56 

应付股利  0.08  0.08 

其他应付款 65,846.48 31,350.36 60,177.23 45,318.4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44,634.72 27,465.72 42,583.67 19,866.67 

流动负债合计 2,225,666.87 2,093,823.08 1,835,450.30 1,696,486.64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105,817.90 19,924.90 138,777.50 35,735.50 

应付债券 298,592.13 298,592.13 - - 

长期应付款 21,847.54 21,847.54 6,360.50 6,360.50 

递延收益 7,109.89 3,126.46 7,219.34 3,135.23 

递延所得税负债 14,831.19 2,834.54 10,973.98 -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8,198.65 346,325.58 163,331.33 45,231.23 

负债合计 2,673,865.52 2,440,148.66 1,998,781.62 1,741,717.87 

本次交易完成后，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流动负债由 1,696,486.64 万元增加

至 1,835,450.30 万元，增幅 8.19%；公司非流动负债由 45,231.23 万元增长至

163,331.33 万元，增幅 261.10%；流动负债占比由 97.40%下降为 91.83%，负债

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 

3、交易后偿债能力分析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流动比率 0.67 0.63 0.69 0.65 

速动比率 0.51 0.49 0.56 0.54 

资产负债率 55.32% 58.46% 50.13% 52.35% 

本次交易完成后，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别由交易

前的 0.65、0.54 增长至交易后的 0.69、0.56，资产负债率由交易前的 52.35%降低

至 50.13%。交易完成后，公司资产流动性增强，资产负债率下降，资产负债状

况良好，公司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增强。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指标比较分析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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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恒逸石化备考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均值 

流动比率 0.69 0.78 

速动比率 0.56 0.58 

资产负债率 50.13% 52.80%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选择荣盛石化、恒力股份、新凤鸣和桐昆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虽然恒逸石化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均值，但情况较交易前有所好转；恒逸石化资产负债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均值，且较交易前进一步降低，资产流动性明显增强，财务风险降低。 

4、交易后营运能力分析 

项目 
2018 年 1-6 月 

交易后 交易前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74.47 65.80 

流动资产周转率（次/年） 6.47 6.52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2.02 2.12 

注：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净额平均值；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净额平均

值；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平均值；2018 年 1-6 月周转率指标进行了年化处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应收账款周转率提高，流动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均

显著提升。 

交易完成后恒逸石化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资产周转能力指标比较分析情

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1-6 月 

恒逸石化备考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均值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74.47 128.52 

流动资产周转率（次/年） 6.47 3.97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2.02 1.36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选择荣盛石化、恒力股份、新凤鸣和桐昆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恒逸石化流动资产周转率及总资产周转率高于同行业可比

上市公司均值。本次交易完成后，恒逸石化资产营运能力增强。 



32 

 

（二）盈利能力分析 

根据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资产负债表及按本次交易完成后架构编制的

最近一年及一期上市公司备考合并利润表，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经营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营业收入 4,458,327.77 3,978,168.29 7,092,549.86 6,428,384.81 

营业利润 184,579.99 155,941.70 232,348.41 195,023.58 

利润总额 186,071.41 157,469.58 233,532.71 196,257.7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1,740.41 110,111.56 188,370.83 162,198.96 

销售毛利率 4.43% 3.97 4.27% 3.72 

销售净利率 4.14% 3.28 3.28% 2.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48 1.04 1.00 

净资产收益率（摊薄） 7.90 8.79 12.15 14.21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2017 年利润总额润由 196,257.71 万元增至

233,532.7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 162,198.96 万元增至 188,370.83

万元，2018 年上半年利润总额由 157,469.58 万元增至 186,071.41 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 110,111.56 万元增至 131,740.41 万元，盈利能力有较大增

强。 

（三）本次发行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嘉兴逸鹏和太仓逸枫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控

制的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

计算及披露》要求计算本次发行后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如下：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每股收益 0.4557 0.6545 

注：每股收益=（上市公司当期净利润+嘉兴逸鹏当期净利润+太仓逸枫当期净利润）/本次发

行后上市公司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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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法定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毛宗玄、徐睿、江文华、朱玮、胡娴、夏泰春、徐淋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 29 号迪凯银座 23 楼 

联系电话：0571-85783754、0571-85781347 

传真：0571-85783771 

二、法律顾问 

法定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A-11 

负责人：章靖忠 

联系人：沈海强、于野 

联系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A 座 8 楼 

电话：0571-87903659 

传真：0571-87902008 

三、审计机构 

法定名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4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荣华、刘贵彬、冯忠 

联系人：刘洪跃、王志伟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5-11 层 

联系电话：13701011132、1891105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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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88091199 

四、资产评估机构 

法定名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智 

联系人：周斌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4 层 939

室 

联系电话：18858188812 

传真：010-88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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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财务顾问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财务顾问协议签署和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情况 

中信证券接受恒逸石化的委托，担任恒逸石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中信证券指定毛宗玄、江文华二人作为恒逸石化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财

务顾问主办人。 

二、财务顾问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 

恒逸石化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中信证券愿意推荐恒逸石化本次向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定向发行的 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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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中信证券应履行相应的督导责任

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中信证券对恒逸石化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中国证监会核

准本次交易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持续督导方式  

中信证券将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中信证券结合恒逸石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当年和交易实施完毕

后的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对本次交易实施的下列

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1、标的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5、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与已公布的交易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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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1、自本次重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未发

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2、其他需说明的事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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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1、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上市申请书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4、审计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

面确认文件 

6、其他与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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